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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沪市监提〔2022〕129号

对市十三届政协五次会议
第0590号提案的答复

陈俊等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“发挥上海在长三角营商环境联建中重要作用的建议”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充分发挥龙头作用，会同江苏、浙江、安徽省市场监管局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紧扣“一体化”和“高质量”两个关键词，坚持共谋共商、共推共建、共享共治，一体化各项工作全面提速、各个事项全面提质、各方力量全面参与的良好局面。2019—2021年，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推动改革创新类事项9项，签署协议31项，制定发布政策文件16项，建设完成平台（机构）项目6个，开展重大活动49次，滚动推进年度重点任务74项。

一、充分发挥上海龙头作用，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

（一）上海牵头建立联席会议机制，形成一体化整体合力。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牵头建立长三角市场监管联席会议机制，并会同苏浙皖市场监管局持续完善年度轮值、牵头负责、会议协商、滚动推进和联合发文机制，设立1个综合协调组和若干专项工作组，形成了“5+1+N”模式。三年来，分别形成20项、22项和32项任务的目标管理清单，并逐项细化任务、举措、节点、责任部门。同时，向上延伸推动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推进机制，向下拓展“示范区”“一地六县”等区域跨省市协作，形成以点连线、以线连面、以面连块的整体合力。

（二）上海牵头加强执法协作，监管联动不断提高。由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牵头，会同苏浙皖市场监管局组成执法协作专项工作组，不断健全合规竞争协同管理机制。近年来，持续深化执法联动机制，实现生产、销售全链条打击。不断强化反垄断、价格、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联动，合作参与阿里巴巴等多起大案要案查办，持续深化假冒伪劣、广告、网络市场、食品药品、产品质量、“长江禁渔”等领域执法协作。
（三）上海牵头统一规则标准，行政壁垒加快破除。由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牵头，会同苏浙皖市场监管局组成市场准入一体化专项工作组，着力统一规则标准，形成相对统一的区域政策法制环境。统一企业登记标准，统一企业办理流程，推动长三角地区电子营业执照互认，实现“一次验证、全网通用”和共享复用。统一发布长三角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信息追溯标准。统一食品抽检品种、检测项目，共同发布长三角区域食品抽检监测结果。统一地方标准，共发布12项区域地方标准。统一计量技术规范，出台《“沪苏浙皖”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实施细则》。

（四）上海牵头推进数据共享，互联互通持续加强。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牵头，紧扣数字化发展方向，着力推动系统互联、数据互通。牵头编制长三角市场监管综合指数分析报告，推动市场主体等数据形成数字化产品。制定《关于开展长三角市场监督管理信用承诺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，推动长三角区域涉企信用信息开放共享。深化长三角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试点，上海、南京等6城市间6大类10个品种追溯覆盖率和上传率达到100％。
（五）上海牵头支持示范区建设，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强化。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牵头，会同苏浙皖市场监管局和示范区执委会发布《统一企业登记标准实施意见》《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先行先试的若干举措》《关于支持共建示范区的若干意见》和《标准管理办法》等四个创新性、集成性文件。发布“固定污染源废气现场监测技术规范”等3项长三角示范区统一标准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下一步，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既会充分发挥龙头作用，也将有效调动苏浙皖市场监管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，着力统一规则标准，推进互联互认，加强协作联动，加快打造“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、安全放心、质量领先、满意消费、示范引领”的长三角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。

（一）牵头优化联席会议机制，强化系统集成和项目提升。优化专项工作组设置，整合近似职能，突出专项工作组的推进主体作用，进一步明确一体化协作的理念、目标、任务和举措，增强政策举措的系统性、整体性和协调性。在前三年项目推进的基础上精心谋划，努力推出一批更有力度、更有针对性、更有显示度的政策举措。
（二）牵头营商环境联建，加快破除区域行政壁垒。加快市场准入准营规则统一,签订《长三角地区市场准入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协议》，统一长三角地区市场主体的登记标准、办理流程和办理模式，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。加强长三角市场监管信用承诺管理，规范长三角市场监管失信惩戒。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与创造运用,迭代升级长三角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平台，跨区域打造产业知识产权联盟，深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协作。

（三）牵头监管执法联动，促进区域市场竞争公平有序。开展长三角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轻罚免罚制度研究。举办长三角市场监管区域执法协作会议。加强“长江禁渔”信息共享，探索开展长三角地区刀鱼等重点水产品溯源管理。推广应用《长三角地区电子商务平台管理规范指引》《平台算法应用指引》。推动建立长三角典型违法广告案例联合通报制度，联合发布典型虚假违法广告案例。推进长三角广告产业园区间、园区企业间的交流、联通。

（四）牵头市场安全联管，保障区域重点领域安全可靠。统一长三角地区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信息追溯地方标准。健全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跨省案件协作机制，加快承检机构考核管理结果互认。完善药品化妆品监管协作。加强药品、医疗器械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交流与协作。签订化妆品注册人、备案人监管协作备忘录。完善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方式，组织开展重点产品质量联动抽查。开发运行长三角产品质量智慧监管移动系统。强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联动。推动长三角区域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信息共享，统一实施长三角地区叉车检验作业。

（五）牵头支持示范区制度创新，强化系统集成。研究编制区域竞争环境评估指标体系，率先开展竞争环境试评估。继续推进示范区双随机部门联合监管工作，一年内开展2次双随机部门联合抽查。深入推进一体化示范区标准研制工作，在政务服务、绿色金融等领域探索推进相关标准的研制。落实示范区标准化管理办法，推动第一批示范区标准出台。加快建设长三角绿色认证先行区，研究确定首批试点绿色产品和服务认证范围，开展先期试点。

希望你们继续对上海市场监管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，并对今后的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发展提出宝贵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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